
 

 

研究生课程学习及成绩管理办法 

为规范研究生课程学习和成绩管理，根据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课程选修 

1．根据培养方案制定研究生个人学习计划 

研究生入学后，应在导师的指导下，按照所在学科（类别）的培养要求，填写

《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课程学习计划表》，经导师确认后，由研究生和所在学院研究

生科各保存一份，为正式选课做好前期准备，并作为今后检查研究生课程学习完成

情况的依据。 

2．选课规定 

（1）实行网上选课制。选课要求见研究生院网站公布的选课通知。 

（2）网上选课结束后，不再受理选课申请，任课教师可从网上下载选课名单。 

3．补选和退选 

（1）研究生可在退补选期间根据个人需要按规定退补选课程。 

（2）若某班选课人数未达到相应的组班规模（硕士 10 人，博士 5 人），则取

消该班本学期教学计划，已选研究生自行选择其他课程。 

4．转学分 

（1）研究生参加暑期学校等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，取得合格证书后，需要转

学分的，按照《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课程转学分办理流程及基本要求》执行。 

（2）参加国（境）外课程学习的研究生，需要转学分的，按照《电子科技大

学研究生国（境）外学习课程的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办理流程》执行。 

二、课程评教 

1．评教目的 

为了及时了解研究生课程教学状况，研究生院每学期组织研究生课程网上评教

和教学状况调查。评教信息统计结果将作为考核教学质量、改进教学工作的重要依

据。 

2．评教方式 

研究生评教采取网上匿名评教方式。研究生对任课教师的评价应客观。评价一

旦提交，将无法修改。 

3．评教时间 

研究生须在考试前完成评教，否则无法查看考场安排和课程成绩。 



 

 

三、课程考核 

1．考核资格认定 

（1）研究生应当自觉遵守任课教师对出勤率、作业等的考核要求。 

（2）研究生旷课累计超过课程总学时数的 1/3或缺少平时作业（测验或实验）

等累计超过 20%的，任课教师将取消该生参加课程考核的资格。 

2．考核目的 

帮助和促进研究生系统地复习所学课程，检查其对所学课程的掌握程度和运用

能力，评定学习成绩，检查教学效果。 

3．试卷命题 

（1）应反映课程的主要内容和要求，根据课程特点，注意处理好记忆与理解、

知识与能力，理论与实践的考核比例，着重考察研究生独立思考、灵活运用、融会

贯通所学知识的能力。 

（2）试题应有适当的难度和份量，一般在三小时内完成。 

（3）课程期末应有 A、B试卷、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。 

4．考核时间 

（1）前半学期结束的课程，一般安排在第十二周考核；后半学期结束的课程，

安排在期末考核。 

（2）公共基础课的考核时间与地点由研究生院协调安排，其余课程由学院自

行安排，研究生院教学管理办公室审核并发布。 

（3）若研究生发现考试时间与其他课程或考试冲突，应尽快向研究生院教学

管理办公室或所在学院报告，以便及时协调处理。 

5．考核方式 

（1）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。 

（2）课程考核分平时考核和期末考核。强化学习过程考核，明确考核标准与

要求，考勤成绩应不高于 5%，期末考核成绩原则上应不高于 50%。具体考核内容

和形式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和教学需要确定，在教学大纲内明确，并在课堂上

向选课学生公布。 

（3）平时考核可采用的形式主要有：习题、实验报告、课堂讨论、文献阅读、

测验结果、课堂汇报、研究报告等形式。 

（4）期末考核可采用的形式主要有：笔试（堂上开卷或闭卷）、笔试与口试相

结合、课程论文、完成课程规定的项目、报告、答辩等。其中，学位课程期末考核

必须采用试卷进行考试。 



 

 

四、成绩管理 

1．成绩评定 

（1）根据平时考核和期末考核情况综合评定成绩。 

（2）考试成绩采用百分制，考查的记为“通过”和“不通过”。考试成绩不低

于 60分、考查成绩为“通过”，且所修课程达到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级别的，获得

该门课程学分。 

（3）研究生选定的课程，皆应参加相应的考核。擅自缺考者，成绩记“0”分

或“不通过”。考核不通过的课程不再安排补考，研究生可在来年申请重修。 

（4）任课教师一般应在考试结束后一周内完成阅卷工作，并及时在教学管理

系统录入成绩，以便研究生查看个人成绩。 

（5）研究生若对某门课程成绩有异议，可申请成绩复查，具体流程请参见《研

究生成绩复查/修改流程》。 

2．成绩单 

（1）研究生课程学习成绩和学分，均以研究生院制定的《电子科技大学研究

生课程学习成绩单》（加盖公章）作为唯一依据。 

（2）研究生成绩单主要用于在读研究生答辩学分审核、就业需求、成绩单归档

等使用。成绩单打印及加盖公章管理程序按照《研究生成绩单管理规范》执行。 

（3）已毕业研究生成绩单由档案馆开具。 

（4）成绩单打印后，由单上注明的审核人审核后，方可加盖公章，审核人对盖

有公章的成绩单负责。 

五、重修与免修 

1．重修 

研究生考核未通过的必修课程，须在来年重新选课学习。 

2．免修 

《硕士研究生学位英语》、《博士生研究生英语》可申请免修不免考，并根据《研

究生英语学习实施办法》执行。 

六、以上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
